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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区开展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
活动的通知
区直属各党（工）委（组）、总支、支部，区纪委，区级各部门，街、镇，群团，辖区各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开展2010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惠民生”慰问活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光荣传统，积极引导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参与爱心捐赠活动，在全区范围内掀起“送温暖、献爱心”热潮，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区开展2010年“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范围
“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活动在区内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中开展，积极倡导社会各界参与爱心捐赠。
二、活动时间

本次捐赠活动时间为2010年1月6日－2月12日。
三、捐赠方式
本次捐赠活动均以货币形式接收善款（现金或支票）。
四、组织形式
（一）本次活动由区民政局（区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牵头组织并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区机关办公大楼南204室，联系电话：68834473。
（二）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捐赠由区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区机关办公大楼南204室）统一接收；社会组织及个人在所属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进行捐赠，相关镇街汇总后统一送交区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
（三）区级各部门、驻区各单位、企业、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要层层布置。区级宣传部门、新闻媒体要利用各种有效形式广泛宣传，动员区内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踊跃参与“送温暖、惠民生”慈善捐赠活动。
（四）捐赠动员组织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和归口管理的原则开展。区内党政机关以单位为整体向区捐助接收办公室进行捐赠；区内工业企业单位捐赠动员组织工作由区经委、建桥园区办负责；区内商业企业单位捐赠动员组织工作由区商委负责；区内房地产开发及工程建设企业单位捐赠动员组织工作由区建委、区城建办负责，区内交通企业单位捐赠动员组织工作由区交通局负责；区内金融机构企业单位捐赠动员组织工作由区金融办负责；区内事业单位的捐赠动员工作由主管部门负责；其它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捐赠动员工作由所属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负责。
（五）区内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可在2010年1月7日16时前，将“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活动《认捐金额确认书》（附件1）签章后，送达区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企业单位《认捐金额确认书》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归口管理单位收集后统一送交区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提交《认捐金额确认书》的企业单位将统一举行捐赠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区民政局另行通知。
五、捐赠资金的接收、管理和使用

（一）全区捐赠资金由区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统一接收，并开具重庆市接受捐赠现金收据。
（二）区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将所有捐赠资金进入区慈善会专户进行管理。

（三）本次捐赠资金由区委、区政府统一安排，用于慰问、帮扶辖区困难群众。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开展社会捐赠活动，是全区统一开展的大型社会慈善事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确保各项具体工作落到实处。
（二）营造舆论氛围。宣传部门、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倡导慈善精神，强化慈善意识，增强企业和公民社会责任感。要充分调动辖区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自愿捐赠的积极性，为开展捐赠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三）操作规范透明。捐赠款接收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加强捐赠资金管理，做到规范交接，手续齐备，及时向社会公布捐款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活动认捐金额确认书；
2.“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活动认捐金额统计表。
（联系人：李晓丹、李秋昱，联系电话：68834473）
中共大渡口区委办公室

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1月6日

附件1：
“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活动

认捐金额确认书

单位名称（盖章）：                          2010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认捐金额
（单位：元）

	
	
	
	
	


附件2：

“送温暖惠民生”爱心捐赠活动

认捐金额统计表
单位名称（盖章）：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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